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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2010在职法硕·在职攻读法律硕士联考专业综合考试模拟试卷》包括：模拟试卷一、模拟试卷二、
模拟试卷三、模拟试卷四、模拟试卷五、模拟试卷六、模拟试卷七、模拟试卷八、模拟试卷九、模拟
试卷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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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（2）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。被继承人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两种。自然死亡的，以医
学上公认的死亡确定标准确定死亡时间；宣告死亡的，以判决宣告之日为死亡时间。被继承人死亡的
时间即是继承开始的时间。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，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
，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，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。死亡人各自都有继承人的，如几个死亡
人辈分不同，推定长辈先死亡；几个死亡人辈分相同，推定同时死亡，彼此不发生继承，由他们各自
的继承人分别继承。所以在确定乙与其母在事故中死亡的时间时，推定其母先死，乙的两个女儿有继
承乙母遗产的权利。（3）丁、C、D以转继承的方式获得遗产。转继承是指，被继承人死亡后、遗产
分割前，未放弃继承权的继承人也死亡的，其应得的遗产份额转由他的继承人继承。转继承的发生，
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一是必须要有两个死亡的事实，即被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继承人均死亡，并要求
继承人后于被继承人死亡。二是当继承人死亡时，被继承人的遗产尚未分割。三是必须继承人未丧失
继承权，也未放弃继承权。A、B可以代位继承，因为代位继承是法定继承的一种特殊情况，是指在被
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下，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替该先死亡的子女继
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的法律制度。代位继承的成立，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一是代位继承必须有两个
死亡事实，即被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子女（被代位继承人）死亡的事实，而且要求被代位继承人先于
被继承人死亡。二是代位继承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，包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。
三是须被代位继承人未丧失继承权，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，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。四是代位
继承只适用于法定继承，不适用于遗嘱继承。遗嘱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，遗嘱无效，遗嘱继承
人的子女不得依遗嘱代位继承。丙则不享有继承权，因其未对公婆尽主要的赡养义务。根据《继承法
》第12条的规定，丧偶儿媳对公、婆，丧偶女婿对岳父、岳母，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，作为第一顺序
继承人。丧偶儿媳对公婆、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，无论其是否再婚，都享有继承公
婆、岳父母的遗产的权利。认定是否尽了主要赡养义务，要看是否确实在生活上提供了主要经济来源
或者是否在劳务上给予了主要扶助。如果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只是尽了一般性的义务，则不能作为法
定继承人，只能按照《继承法》第14条的规定，分得适当的遗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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